扩大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办理指南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着力保市场主体保就业保民生的决策部署，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委《关于扩大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范围等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2022〕31号）、人社厅等四部门《关于扩大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范围有关问题的通知》（皖人社发[2022]12号）精神，现就我市落实扩大缓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以下称三项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范围、延长缓缴期限等政策的办理指南公告如下：
一、缓缴费实施范围
（一）实施缓缴政策的困难行业，从餐饮、零售、旅游、民航、公路水路铁路运输等5个行业，扩大到汽车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22个行业（行业名单附后）。
（二）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暂时困难、处于亏损的中小微企业（含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组织，参照困难中小微企业执行。
上述企业可自愿申请选择缓缴一项或多项社会保险费中的单位缴费部分。
二、缓缴费实施期限
（一）困难行业所属困难企业，缓缴养老保险费实施期限到2022年年底；缓缴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实施期限到2023年6月底，企业申请缓缴期限不超过1年。原5个困难行业缓缴养老保险费期限相应延长至2022年年底。
（二）困难中小微企业缓缴三项社会保险费实施期限到2022年年底。
上述企业可自申请之月起自主确定缓缴期限，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三、缓缴费资格认定
（一）困难行业所属企业和中小微企业认定。困难行业企业，以企业参保登记时自行申报的行业类型或在统计、市场监管等部门登记的行业类型为依据；中小微企业，以统计部门提供的信息为依据。
企业现有信息无法满足行业类型划分或中小微企业分类需要的，可以实行告知承诺制，由企业出具书面承诺。对划分有异议的，可以提出一次变更申请，变更后在缓缴期限内原则上不再调整。
（二）困难企业认定
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会同税务、统计等部门，根据缴纳企业所得税、用工量、用电量等指标，通过大数据比对确认企业经营状况后纳入缓缴企业“白名单”。
四、缓缴费办理流程
（一）纳入“白名单”的企业，在省集中社会保险信息系统中进行标识，相关企业通过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网上办事大厅（网址：http://61.190.31.166:10001/ggfwwt/）登录，在“2022年阶段性缓缴申请”模块中确认申请，直接享受缓缴政策，实现“即申即享”。
（二）未纳入“白名单”的企业，可线下向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并按照要求提交有关材料、承诺书，参保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税务部门根据困难企业认定标准审核确认。
（三）已申请缓缴的5个困难行业所属企业原缓缴期满后，经企业网上确认后可继续缓缴。
五、补缴费款等事宜
企业原则上应于缓缴结束次月至2023年6月底前一次性或分批补齐缓缴的养老保险费，应于缓缴期满后的一个月内补齐缓缴的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
申请缓缴社会保险费的企业，要依法履行代扣代缴职工个人缴费义务，不得因缓缴社会保险费影响职工个人权益。缓缴期限内，职工申领养老保险待遇、办理关系转移等业务的，企业应为其补齐缓缴的养老保险费。缓缴的企业出现注销等情形的，应在注销前缴纳缓缴的费款。
政策实施期间，国家或省出台新的规定的，按照新的规定执行。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地12333电话咨询，或向各县区社保经办机构咨询。
附件1：实施缓缴政策的困难行业名单
附件2：六安市各县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咨询电话
 
附件1：
实施缓缴政策的困难行业名单
 
餐饮业
零售业
旅游业
民航业
公路水路铁路运输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纺织业
纺织服装、服饰业
造纸和纸制品业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医药制造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
社会工作
广播、电视、电影和录音制作业
文化艺术业
体育
娱乐业

附件2：
 
六安市各县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咨询电话
	经办机构
	电话
	单位地址（含邮编）

	
	
	

	六安市社会保险基金征缴管理中心
	0564-3376041
	六安市佛子岭路与梅山路交叉口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人社局窗口（邮编：237000）

	金安区社会保险基金征缴管理中心
	0564-5150770
	六安市金安区望城街道安丰南路金安区人社局一楼东大厅7-11号窗口（邮编：237000）

	
	0564-5150755
	

	裕安区社会保险基金征缴管理中心
	0564-5150667
	裕安区政务服务中心人社局6号窗口（裕安三管一中心，邮编：237000)

	叶集区社会保险基金征缴管理中心
	0564-6490712
	叶集区民生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5楼（邮编：237431）

	霍邱县社会保险基金征缴管理中心
	0564-2717269
	霍邱县政务中心2楼B202（邮编：237400）

	舒城县社会保险基金征缴管理中心
	0564-8623201
	舒城县周瑜大道和鼓楼北街交叉口东100米城关镇三里河路人社局（邮编：231300）

	金寨县社会保险基金征缴管理中心
	0564-7356245
	金寨县金梧桐政务中心一楼征缴中心（邮政编码237300）

	霍山县社会保险基金征缴管理中心
	0564-5021293
	霍山县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大厅人社局窗口(邮编：237200）


